






三文旅提〔2025〕3号                     签发人：周光逸
                                    办理结果：A


  三文旅议〔2024〕1号                   签发人：李军民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11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马建东、崔琳、穆庆君、王宏民等委员：
各位委员提出的关于“三门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与意见”的提案已收悉。提案对我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并从完善机制、促进传承、加强保障和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对推动我市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市文旅集团作为市属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运营主体，高度重视该提案，结合自身职责定位，现就提案中与市文旅集团业务相关的内容答复如下：
一、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
（一）支持非遗产业化。市文旅集团完全认同并积极实践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我们将其视为连接非遗保护与市场价值的重要桥梁。
1.深化文创产品开发。依托市文旅集团旗下文创开发平台和营销渠道，重点围绕剪纸、泥塑、面塑、木版年画、烙画等特色非遗项目，联合传承人、设计师团队，共同研发具有市场吸引力、体现三门峡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探索建立“非遗传承人+设计师+市场运营”的合作模式。
2.打造特色品牌。整合非遗元素，融入市文旅集团运营的景区、项目等品牌体系，策划打造“三门峡非遗手礼”等区域公共品牌或系列子品牌，提升产品辨识度和附加值。
3.推动产业深度融合。积极落实提案建议，重点推动非遗与旅游、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将非遗展示、体验、销售环节深度植入下属景区（如函谷关、汉山景区、双龙湾景区等）、旅游线路和节庆活动中，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感。探索在规划的文旅综合体中设置非遗主题体验区或集市。
（二）加强宣传推广。市文旅集团拥有丰富的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渠道（如官网、公众号、抖音号、OTA平台合作、线下活动等），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配合市文广旅局等主管部门加强非遗宣传推广。
1.利用新媒体平台。在市文旅集团运营的各类新媒体平台上，常态化宣传我市非遗项目、传承人故事、特色产品及体验活动，提升公众认知。
2.融入文旅活动。在市文旅集团主办或承办的文化旅游节庆、展会、主题活动中，积极策划并融入非遗展演、展示、互动体验环节，为非遗提供更广阔的展示舞台。例如，在黄河文化旅游节等大型活动中，主动设置非遗主题板块。
二、打造非遗主题公园
市文旅集团作为重要的文旅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高度关注并认为建设非遗主题公园是集中展示、活态传承和体验非遗的有效载体。
（一）规划研究与可行性分析。市文旅集团将积极配合市政府及市文广旅局，对建设非遗主题公园的规划选址、主题定位、业态布局、投资模式、运营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论证，提供市场化运营视角的专业建议。
（二）参与项目投资与运营。若该项目经市委、市政府决策并明确由文旅集团承担或参与，我们将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整合资源，按照市场化原则，高水平规划、建设和运营，力争将其打造成我市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
三、开发非遗旅游线路
（一）线路设计与整合。市文旅集团将依托现有旅游资源（如旗下各大景区等）和非遗项目分布，主动联合市文广旅局、非遗保护中心及传承人，共同设计开发若干条主题鲜明的非遗体验旅游线路（如“寻迹仰韶·非遗匠心之旅”“黄河岸边·非遗寻根之旅”等）。
（二）产品落地与推广。将设计好的非遗主题线路纳入市文旅集团旅游产品体系，通过交投旅行社渠道、线上平台进行包装推广和销售，并不断优化线路内容和游客体验。
（三）场景营造与服务配套。在相关旅游线路上涉及的市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服务点等，营造非遗文化氛围，提供非遗展演、体验工坊、产品售卖等配套服务。
三、助力仰韶文化专项基金成立
市文旅集团深刻认识到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作为我市乃至中华文明重要源流的极高价值，以及设立专项基金对其保护、研究、展示、传播的重要意义。
（一）支持基金设立目的。我们完全赞同通过专项基金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的保护弘扬与活化利用提供可持续资金保障的理念。
（二）参与项目合作。如该专项基金经市政府批准设立，市文旅集团将积极响应基金号召，探讨在基金支持的以下领域进行项目合作。 
1.支持庙底沟博物馆活动。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参与或承办基金资助的庙底沟博物馆相关临展、社教活动、文创开发等项目。
2.文旅融合项目开发。将基金支持的学术研究成果、文物保护成果、文化阐释成果，有效转化为市文旅集团开发的主题旅游线路、沉浸式体验项目、高端研学产品、数字化展示内容等，实现文化价值向市场价值的转化。
3.市场化运作探索。发挥市文旅集团在项目管理、市场运营方面的优势，为基金资助的部分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提供专业化的运营方案和执行服务，探索“基金支持+专业运营”的合作模式。
（三）明确职责边界。需要明确的是，专项基金的发起设立、资金募集（特别是发动社会捐赠）、管理使用规则制定、学术研究方向确定等核心工作，应由市政府牵头，相关主管部门（如市文广旅局、民政局/慈善机构）及专业机构（庙底沟博物馆、研究机构）主导负责。市文旅集团作为市场主体和项目执行方之一，将做好配合与支撑工作。
四、对提案中其他建议的回应与支持
市文旅集团充分认识到提案中关于“完善保护机制”（第一部分）、“加强保障措施”（第三部分）等建议的重要性。这些建议主要涉及法规政策制定、普查记录、传承人认定与保障、专项资金投入、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等基础性和制度性工作，其核心责任主体在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如市文广旅局、财政局、教育局等）。市文旅集团将在自身职责和能力范围内：一是积极配合市文广旅局开展的资源普查、数字化记录（如提供场地、传播渠道等）。二是支持非遗传承人参与集团组织的文旅活动、展演和文创合作。三是应用政府相关部门建设的非遗数据库（提案建议1）等信息资源，服务于旅游产品开发和宣传推广。四是响应并参与政府组织的非遗保护人才培训和交流活动。五是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非遗保护传承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市场化运营项目中贯彻保护优先的原则。
市文旅集团作为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深知在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中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将立足自身定位，聚焦产业化和文旅融合方向，在非遗主题项目开发、文创产品打造、旅游线路设计、市场化宣传推广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全力配合市政府及市文广旅局等主管部门的工作，共同推动三门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我市文化强市建设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委员对我市文旅事业的关注，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与支持！


　　　　　     
　  202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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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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